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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5     证券简称：宝塔实业    公告编号：2016-010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一、重大事项背景 

2015年 7月，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卖方”）

参与中民新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民投”或“买方一”）2015年

度第一次光伏支架设备战略采购项目两个标段的固定支架和平单轴支架

采购合同项目投标。（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2015-044号公告） 

二、重大事项进展 

2016年 1月 21 日，公司分别与中民投及其子公司中民阿拉善盟新能

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买方二”，“买方一”与“买方二”合称“买方”）

协商达成一致，签订了《中民投宁夏（盐池）新能源综合示范区一期 2GW

光伏发电项目 50MW固定支架设备采购项目设备采购合同》（以下简称“合

同一”）、《中民新能敖伦布拉格 10MWp 并网光伏发电项目固定支架设备采

购项目设备采购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二”），合同金额分别为 1878.02

万元、375.60万元，合同已生效。 

三、合同风险提示 

1、政策风险：存在因为行业政策调整变化原因双方解约的风险；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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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可抗力风险：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合同不能完全履

行的风险。 

四、合同当事人介绍 

1、买方基本情况 

买方一 

法定代表人：韩庆浩 

注册资本：8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4 年 10 月 29 日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 9 号 15 号楼 101-41 室 

主营业务：投资与资产管理；房地产开发；施工总承包；仓储服务；

新能源产品研发、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买方二 

法定代表人：韩文彬 

注册资本：5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5 年 03 月 30 日 

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敖伦布拉格镇团部 

主营业务： 地区新能源领域内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和光

热发电；生物质、沼气、天然气发电项目的开发、投资、总承包、设计、

采购、建造、运营；太阳能产业链的产品技术研发和投资生产；农作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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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营；现代农业观光项目开发；现代农业科技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买方与公司没有发生购销业务。 

3、履约能力分析 

买方具有较好的资信状况，未来能够保证其依约履行合同义务。 

 4、买方与卖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合同主要内容 

1、买方将按照本合同规定向卖方支付合同价款，卖方在此保证全部

按照本合同规定向买方提供光伏支架设备、技术资料和技术服务，并修补

缺陷等。 

2、卖方将按照本合同规定向买方提供光伏支架设备、技术资料和技

术服务，并修补缺陷等，买方在此保证合同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向卖方支付

合同价款。 

3、本合同的目的是根据合同技术协议的要求，在合同规定时间内设

计制造和提供光伏支架设备及有关资料、技术服务。 

4、卖方向买方保证，所供应的合同设备及有关的技术资料、技术服

务将符合本合同技术协议书及合同中规定的标准，并对其供货范围内的完

整性、可靠性、先进性负责，所供合同设备是全新、未使用过、技术先进、

安全、经济、高效、成熟、可靠，并满足电厂寿命期（电厂寿命期不少于

25 年）内长期、安全、稳定运行的要求。卖方在此同意，如由于卖方未

能完成上述责任而导致买方蒙受任何损失，卖方将负责赔偿。 

5、卖方在签订合同前，买方已提交了工程条件、外围环境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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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方已视察和检查了现场及周围环境，并取得了所有对其合同履约有影响

或起作用的风险、意外事故及其他情况的全部必要的资料，在合同履行中

对环境影响、交通等问题负责，并承担其发生相应费用。 

6、卖方必须对其采用的任何来源的资料负责，并承担由此而引起的

任何风险。 

7、合同一的总价（含税价）为人民币 1878.02 万元，合同二的总价

（含税价）为人民币 375.60万元。 

8、本合同的生效条件为：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并加盖各自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9、本合同有效期：从合同生效之日起到买方签发合同设备“最终验

收证书”，并且买卖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全部结清为止结束。 

10、本合同协议书一式六份，买卖双方各执三份 

六、对上市公司影响 

1、合同生效总金额为 2253.62 万元，顺利实施后，将对公司 2016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本次公司签订的合同为日常经营性合同，本次合同的签订对公司

的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履行本次合同而形成依

赖。 

    七、其他相关说明 

1、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的进展。 

2、备查文件：公司分别与中民投及其子公司签订的光伏支架设备采

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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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